勞工就業通計畫-查詢個人相關資料同意書
本人______________於臺中市就業服務處辦理勞工就業通計畫推介判定已符合勞工就業通計畫規定失業勞工資格，並已瞭解下列內容，同意由中央勞工主管機關、公立就業服務機構或公立就業服務據點查詢本人勞工保險、就業保險、職業訓練、網際網路就業服務系統以及資遣通報等相關資料至蒐集目的消失為止：
一、適用對象：
本計畫生效前6個月起，最近一次退出就業保險或勞工保險投保單位之勞工，且該投保單位屬受國際情勢影響產業，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失業期間連續達30日以上之本國籍勞工。
(二)失業期間連續達30日以上，與在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之國民結婚，且獲准居留依法在臺灣地區工作之外國人、大陸地區人民、香港居民或澳門居民。
(三)前款外國人、大陸地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與其配偶離婚或其配偶死亡，而依法規規定得在臺灣地區繼續居留工作者。
二、內容：辦理勞工就業通計畫者，需同意中央勞工主管機關、公立就業服務機構或公立就業服務據點查詢其勞工保險、就業保險、職業訓練、網際網路就業服務系統以及資遣通報等相關資料後，方可辦理申請；如不同意查詢個人相關資料，將無法進行資格審核處理作業。
三、保密：本案之個人資料，將依個人資料保護法規定辦理。
此致
臺中市就業服務處
請簽署姓名與日期，表示已清楚上述內容。
立同意書人：                （簽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聯絡地址：
連絡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勞工就業通計畫-工作崗位訓練 學員報名參訓切結書
本人_______________經臺中市就業服務處○○就業服務站職訓諮詢評估適訓推介安排參加(雇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開設(班級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工作崗位訓練。
一、本人確實已知悉下列不得報名參訓事項：
(一)日間部在學學生。
(二)曾經參加工作崗位訓練且中途自行離訓達2次。
(三)參訓前於同一雇主離職未滿1年。
(四)同一期間已參加青年就業旗艦計畫。
(五)同一期間領有政府機關相同性質之補助或津貼。
(六)參加本部自行辦理、委託辦理及補助之職前訓練，且於結訓後180日內。
二、本人同意由政府機關或其委託單位，基於辦理參訓資格審核、甄試錄訓作業、訓練教務管理及訓練成效追蹤等職業訓練業務相關目的，查詢其職業訓練、就業保險、勞工保險、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網際網路就業服務系統、資遣通報系統以及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全國身心障礙福利資訊整合平臺(身心障礙)等相關資料至蒐集目的消失為止，本案之個人資料，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辦理。
本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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